
湘潭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单位名称
	湘潭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年度预算金额
	1198.29万元

	
	主管部门
	湘潭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单位基本职能
	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省、市有关文化（文物）、旅游、广播电视、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县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事业的政策措施和中长期规划并组织实施；推进文化（文物）、旅游、广播电视、体育领域体制机制改革；指导、管理全县文艺事业，指导艺术创作生产，扶持推动各门类艺术、各艺术品种发展；负责全县公共文化（文物）、旅游、广播电视、体育领域事业发展；统筹规划全县文化（文物）、旅游、广播电视、体育领域产业；指导文化（文物）、旅游、广播电视、体育领域市场发展；组织指导全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维护市场秩序；管理全县性重大文化（文物）、旅游、广播电视、体育活动，指导设施建设，组织全县旅游整体形象推广，促进相关产业对外合作和交流，制定旅游市场开发战略并组织实施，指导、推进全域旅游；协调指导全县文物和博物馆的业务工作、安全防范工作，指导全县文物安全责任落实；指导、推进文化（文物）、旅游、广播电视、体育科技创新发展；负责对全县各类广播电视机构进行行业指导和行业监管；积极推行全民健身计划，协调、组织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监督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培养全县文化（文物）、旅游、广播电视、体育人才，加快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人才队伍建设。

	绩效完成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一是成立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我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的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及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是制定评价工作方案。制定了《湘潭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2025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职责，确定了本部门评价指标和考核方式。

三是召开专题会议。我局于5月组织全系统预算项目单位负责人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人员召开会议，学习中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培训具体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以及相关工作的安排部署，为今后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明确了责任主体、提升了责任意识，为强化评价结果应用提供了有力依据。

四是完成评价工作报告。收集整理了相关资料，调查核实评价基础数据，形成自评报告，对评价结果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为今后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积累经验。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以来，县文旅广体局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三提一领”决策部署，坚持以不断满足广大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根本，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锐意进取，务实担当，积极推进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工作，取得良好成效，2024年获得“中国文化百强县”“湖南省法治进文旅场馆活动先进单位”“湖南省优秀县（市）体彩机构”等荣誉。

（一）文旅融合发展动能聚集

1.文旅经济稳步增长。2024年我县新增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家，共有规上文化企业66家，截至今年11月，我县文化产业完成总量40.73亿元，同比增长11.46%，预计全年完成文化产业营业48亿元，增速约10%。1-3季度，国内旅游总人次为793.3548万人次，同期增长8.60%，旅游综合收入达到89.1092亿元，同期增长13.27%。预估全年旅游总人次将超过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旅游综合收入将达到110亿元，同比增长约15%。

2.聚合品牌强化营销。乡泮拾光庄园田园综合体等3家企业入选第二批湖南省文旅消费“新生代 新场景”，彭德怀纪念馆获评省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湘之坊生态农庄获评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点），乌石峰村、杏花村获评湖南省乡村旅游精品村，湘潭县红色农旅融合乡村旅游廊道（乌石镇）获评湖南省乡村旅游精品廊道。借网络营销造势，通过官方抖音账号，联合“西门吹雪”“小衡不着家”“维C夫妇”等互联网美食博主推介我县美食餐馆。

3.依托活动提升引力。以特色活动为抓手，大力推动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指导聚艺梅花节、排头鸢尾花节等节会活动；配合举办“活力莲乡”登高比赛等赛事活动，沉浸式感受地域文化魅力；全面推动海昌海洋馆、江湾广场、沿江风光带网红街系列活动，持续打造县城游玩新名片。

4.文旅招商破题攻坚。完善优化湘潭县重点文旅项目招商手册，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局主要负责人带队走访对接3家招商企业，重点招商碧泉书院、梅林农业公园、洛口古镇3个项目，邀请伟光汇通文旅等7家公司来我县开展文旅项目调研考察。完成招商引资碧泉潭积极境教基地建设等4个文旅项目，共计4.3亿元。

5.重点项目进度喜人。完善湘潭县文旅项目库，近三年来共建成项目23个，在建项目18个、招商项目6个、前期项目18个。今年重点推进碧泉潭积极境教基地建设等5个文旅项目，碧泉潭积极境教基地建设项目现已建成并试运营；白石镇休闲农庄民宿餐饮体验式拓展一体化建设项目完成民宿客房的建设，完善会议室、展览厅的建设；云湖桥镇农业科技民宿餐饮休闲一体化建设项目装修工程基本完成。
（二）群文工作多姿多彩

1.公共文化场所有序开放。加大公共文体场所免费开放力度，举办免费开放艺术基础培训班、全民阅读、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等各类活动。截至目前，图书馆总分馆共接待读者14.5万余人次，借阅10.8万余册次，新增办证350个，移动图书馆点击量达到12万余次，新建成河口月形小学图书馆分馆；文化馆接待群众2.3万余人次，举办各艺术门类免费开放培训323班次，受训群众1.9万余人次。

2.群众文化活动繁荣开展。开展送戏下乡70场；放映农村电影3840场，广场电影700场；举办“庆新春•闹元宵”文旅惠民线上群众文艺汇演活动；举办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开展“4.23世界读书日”采茶、泥塑、剪纸、中医文化讲座等系列活动；举办端午节“粽情端午意 悠悠民俗风”主题活动；举办湘潭县2024年“月圆中秋，情满莲乡”文艺晚会；举办湘潭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群众合唱展演、群众广场舞大赛等活动。

3.文艺创作屡出佳品。编排选送节目《浪子归》、《山村来了售货员》参加第八届湖南艺术节，选派湘潭县唢呐艺术团参加“非遗潮起，薪火相传”第三届湖南非遗博览会；选派“云湖桥剪纸”参加湘潭市“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文化活动及湘潭市文旅产业发展成果展。

4.加快完成应急广播建设工作。完成1个县级调度指挥平台和17个乡镇、351个村（社区）应急广播平台的建设任务。下一步有序推进应急广播建设（二期）工作，在原有1053个点位的情况下，优化布局增加3000个点位，完成村村响与应急广播置换。

（三）体育事业发展蒸蒸日上

举办2024年湘潭县“活力莲乡 勇攀高峰”“江声城•状元府杯”新年登高比赛；举办2024年湘潭县气排球春季联赛及“体彩杯”气排球；举办2024年湘潭县第七届“35岁以上”篮球联赛及湘潭“江声城·状元府”杯嗨BA篮球赛，将湘潭“嗨BA”打造成为我县重点全民健身品牌赛事；组织湘潭县7支队伍参加“甲辰龙腾 祥瑞莲城”我们的节日·端午2024年湘潭（国际）龙舟邀请赛，其中我县石潭兄弟队获得22人龙舟500米直线赛道第三名佳绩。
（四）文化遗产保护全面推进

1.推进文物保护项目工程。积极向省市文物部门争取文物保护项目资金，争取文物保护项目资金292万元。申报文物保护项目7个：齐白石故居消防工程项目（正在施工中）；湘潭县博物馆数字博物馆项目（项目已基本完工）；左宗棠故居保养维护项目（完成验收）；陈鹏年墓安防工程（政府采购公示期）；湘潭大学早期建筑群办公楼消防工程（政府采购公示期）；齐白石故居复原陈列布展项目（正完善方案）；齐白石故居白蚁防治工程项目（设计方案待省局审批）。

2.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组织开展国省保申报工作，彭德怀墓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隐山八桥、肖然清墓、堆子岭遗址、铜梁古道成功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开展湘潭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截至目前，完成不可移动文物复核工作，全县已复查不可移动文物242处，摸排文物线索195条，新认定登录文物65处。

3.推进碧泉书院恢复重建工作。扎实推进碧泉书院恢复重建前期工作。组建碧泉书院恢复重建工作专班，落实资金筹措前期准备，争取县财政50万元用作碧泉书院恢复重建工作前期工作经费，组织协调外出考察学习调研，整理《部分文人学者关于恢复重建碧泉书院的建议资料汇编》。广泛搜集碧泉书院历史文献等相关史料和考古发现、口述历史等资料，修改完善《碧泉书院恢复重建项目概念方案》。

4.推进非遗保护传承。利用重大节庆、“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契机开展非遗系列宣传展示活动；组织中路铺药糖制作技艺、云湖桥剪纸等项目参加省、市、县各类非遗购物节、展示展销活动；组织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莫柏槐同志赴吐鲁番市就打击乐进行授课，组织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周汉宇参加第七届中非民间论坛、第七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活动，促进交流传播。

（五）文旅体市场运行平稳有序
在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暑期、中秋、国庆、岁末年关等重点时段，通过日常监管检查、联合执法检查等方式，对全县各文旅广体场所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执法防事故、打非治违、消防安全检查、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醇基燃料（生物燃油）、有限空间、防溺水、文旅领域顽瘴痼疾综合整治等整治行动。共出动检查人员1125人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642家次，排查并整治一般安全风险隐患192处、重大问题隐患8条、立案调查5起、经济处罚2.3174万元。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1.文化专业人才短缺。县文化馆、图书馆、非遗中心等单位专业人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尤其文艺创作、编剧、导演、舞美人员严重匮乏，造成艺术精品偏少，已成为文化行稳致远的瓶颈。县内文旅部门及企业、镇村人才队伍整体不专不精，运营管理和产品研发能力不强，经营理念落后。

2.旅游宣传力度不够。我县旅游品牌定位不清晰，缺少系统性的宣传计划，缺乏足够的宣传经费和健全、长久、高效、新颖、密集的宣传推介机制。旅游宣传仍然以视频号、政府官网等传统方式为主，在知名度、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

3.文化经费投入不足。县图书馆、县文化馆每年仅有中央、省级免费开放资金17.6万元，几乎没有其他专项业务经费，不利于文化活动开展和艺术创作。文物保护方面，文物保护方面，每年只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级别的文物能通过申报项目争取国、省文物专项保护资金，近两年来县财政未对文物保护安排资金预算。

	
	改进措施
	1.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坚持按照县委县人民政府“建设节约型”机关工作要求，严格实施精准预算下达各二级机构，局机关除确保工资待遇、正常运转外，严控各项公用支出。在绩效目标设置中严格遵循“绩效目标应从数量、质量、成本和时效等方面进行细化，须用定量表述为主，采用分级分档的形式定性表述，并具有可测量性”的规定来制定，促进项目绩效申报的科学规范合理化。

2.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根据内控制度，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对预算外经费严格落实“收支两条线”要求，精细测算支出额度，把需求核准核实，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效益。

3.将两馆一站免费开放县级配套经费列入年初预算。建议县财政配套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文化综合服务站免费开放经费，并保障一定的运行经费预算，使免费开放政策落实到位，加大购书经费及设施设备维护经费的投入，加强单位的硬软件建设，加快新馆建设步伐。同时加大对文物事业和文物保护经费的投入，建议县财政设立文物保护专项资金。近年来，我县城区改造，文物保护修缮任务突出，根据上级要求和参照周边县市区的做法，建议每年从县城乡建设费中划出2%～3%经费作为文物保护专项经费，使濒临损毁的文物得到及时的抢救性整修和维护。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